


闽公综〔2019〕78号

福建省公安厅转发公安部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


有关规章设定证明事项和取消有关

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区）公安局（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厅属有关单位，驻厅纪检组：

根据公安部《关于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有关规章设定证明事项和取消有关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的通知》（公法〔2019〕224号）精神，现将公安部决定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12项）、取消的第二批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1项）传发给你们。各地接此通知后，即日起不再要求提供上述相关证明，并认真做好取消证明事项的衔接工作。

附件：公安部关于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有关规章设定证明

事项和取消有关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的通知

                              福建省公安厅

2019年3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公安部关于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有关规章设定

证明事项和取消有关规范性文件设定

证明事项的通知

公法〔2019〕2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经报部领导批准，公安部决定对第二批有关规章设定的12项证明事项不再要求提供，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设定的1项证明事项予以取消。请各地接此通知后，认真贯彻执行。

公安部

2019年2月18日

第二批不再要求提供部门规章设定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1
	房屋所有权证、其他合法证明、户口簿
	办理出租房屋出租人治安登记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24号）第六条

	2
	经营场所及保管库房平面图、建筑结构图
	申请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
	《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第十六条

	3
	典当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
	申请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第8号令）第十六条

	4
	娱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及消防、卫生、环保等部门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娱乐场所备案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03号）第六条

	5
	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营业执照
	新建、改建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86号）第七条

	6
	省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批准文件；公安部批准文件和省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指定单位出具的提货通知
	申请枪支（弹药）运输许可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体育总局、公安部令第12号）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7
	单位证明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42号）第十条

	8
	暂住证明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42号）第十条

	9
	无犯罪、涉恐、吸毒记录证明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GA53-2015）规定6.1c、6.1d

	10
	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领《出海船舶户口簿》
	《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47号）第八条

	11
	无犯罪记录证明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核发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GA898-2010）5.1c

	12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技术负责人燃放作业技术管理工作经历
	申请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时证明技术负责人从事技术管理经历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GA899-2010）5.2.1c、5.2.2c、5.2.3b


第二批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取消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1
	弃婴捡拾证明
	儿童福利机构申请办理被捡拾弃婴（儿童）户籍登记
	民政部等7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13〕83号）第一条


  抄送：公安部。

        省审改办、省司法厅。

        本厅领导。

福建省公安厅办公室                    2022年5月27日印发
福建省公安厅文件




















